
晋城市人民政府
驳回行政复议请求决定书
[bookmark: casenumber]
申请人：柳某
被申请人：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范永星    职务：区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履行征收补偿安置职责不服，于2024年8月6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经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结。
[bookmark: proposer_statement1]申请人称：申请人系山西省晋城市城区某小区2号楼2单元601居民，因“晋城市城区西北环片区品质提升工程”项目，被申请人于2024年1月5日对申请人所属山西省晋城市某街某加油站对面的房屋及附属建筑进行强制拆除，在此之前没有下达任何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应履行相应程序。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房屋为违法建筑并进行强制拆除，并未向申请人出具《限期拆除通知书》、《代履行催告书》、《行政处罚履行催告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强制拆除决定书》等相关文书，拆除申请人房屋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不合法。被申请人未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也未履行赔偿义务。
申请人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于2024年4月25日通过邮政快递的方式向被申请人邮寄了有关房屋补偿的《补偿申请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为法定的房屋征收责任单位，依法有与申请人协商补偿事宜即履行补偿职责、支付补偿费用的义务。被申请人于2024年4 月28日签收上述《补偿申请书》，现已超过法定回复期限，截止到目前仍未能出具书面的补偿处理文件，更未履行补偿安置职责，该行为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之规定，请贵府全面审查被申请人作为征收主体的法定义务，责令其依法履行补偿安置职责。
[bookmark: by_proposer_statement1]被申请人称：一、本案申请人的主体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一条的规定，行政复议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而本案的申请人对所申请的案涉财产并不享有合法的权益。申请书载明“被申请人于2024年1月5日对申请人所属山西省晋城市某街某加油站对面的房屋及附属建筑物进行强制拆除”没有事实根据。
首先，申请人并不是案涉房屋及附属建筑物的权属所属人，该案涉房屋及建筑物并没有依法办理相应的规划、建设、施工等手续，更没有依法办理权属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此，申请人对案涉不动产并不享有任何的物权设立合法权益。
其次，通过申请人提供的《租赁合同》及《土地使用权证》可以说明，申请人所占用的土地系租赁晋城市城区某办事处某居民委员会所划拨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约5.01亩，约定申请人从事修理厂生产经营。期限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0日，并缴纳了50100元的租金，该合同租赁期限已经届满。合同第七条约定的合同的解除，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或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后30日内，乙方应向甲方办理交接手续，交接时乙方应保证工作人员撤离，将属于自己的设备腾清，并将租赁范围内的垃圾杂物等清理干净，甲方同意保留的地面建筑物可以保留，甲方不需要保留的，由乙方负责拆除。该合同在2022年12月30日就已经到期，申请人应在约定的时间内将自己的人员、财产、设备进行腾清及拆除，且事实上申请人是将上述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转租渔利（涉及14户商家），并不是经营汽修厂使用。因此，本案所涉的建筑物并不属于申请人所有，申请人对其不享有合法的权益。
综上申请人的主体不适格，对案涉的建筑物并不享有合法权益，其提起行政复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2、 本案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而本案的被申请人并非侵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的主体。
[bookmark: _GoBack]首先，根据《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关于晋城市城区西北环片区品质提升专项整治的通告》内容来看，该整治项目的实施单位并没有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不是该项目的实施单位及协助单位。
其次，根据《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城政房征【2023】7号）内容来看，被申请人也并不是房屋征收部门及实施单位。根据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被申请人不是承担责任的主体。
其三，通过被申请人的证据三（某社区下发的《限期搬离通知书》13份，均系该案涉转租房屋的租户）来看，被申请人并不是实施强制拆除的单位，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物采取任何的强制措施。
综上，被申请人在本案中的主体不适格，并非承担责任主体。事实上被申请人并未征收案涉建筑物。因此，恳请晋城市人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作出驳回申请人的请求的决定。
经审理查明：2024年4月25日，申请人通过EMS向被申请人邮寄补偿申请书及附件。物流信息显示，被申请人于4月28日收到。
2019年12月21日，申请人与晋城市城区某办事处某居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叁年，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0日止。申请人缴纳了约2年的租金，后未付租金；合同到期后，未续签合同。该合同第七条合同的解除规定，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或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后30日内，乙方（即申请人）应向甲方办理交接手续，交接时乙方应保证工作人员撤离、将属于自己的设备腾清，并将租赁范围内的垃圾杂物等清理干净，甲方同意保留的地面建筑物可以保留,甲方不需要保留的，由乙方负责拆除。
2023年12月23日，被申请人发布《关于晋城市城区西北环片区品质提升专项整治的通告》。
2023年12月26日，被申请人发布《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城政房征〔2023〕7号）。
另查明：2005年12月1日，晋城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登记、晋城市人民政府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人：晋城市城区某办事处某居民委员会（综合服务中心），所附宗地图载明权利人：晋城市城区某办事处某居民委员会。
2024年1月5日，晋城市城区某办事处某社区居民委员会拆除案涉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
[bookmark: No9_Z1T1K1][bookmark: No11_Z1T2K1]本机关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据此可知，征收主体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公平补偿。本案中，被申请人对案涉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无补偿安置职责，理由如下：
1、 案涉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未依法办理规划建设施工等建设审批手续，没有依法取得权属登记手续，故无法认定申请人是其所有权人。
2、 案涉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是申请人在土地承租期间所建，基于其建设行为享有的权益应由土地租赁合同进行约束。根据申请人与某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可知，合同到期后30日内申请人需要拆除地面建筑物。故申请人从2023年1月30日开始，对案涉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再享有合法权益。
综上，案涉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在《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城政房征〔2023〕7号）征收范围内，但是申请人既不是其所有权人，也不对其享有合法权益，故申请人要求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履行征收补偿安置职责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复议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申请人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十五日内向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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